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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东上海临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中的 151,228,733股无限售流通股协议转让给杭实临芯科技创新（杭

州）有限公司。 

 上海临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杭实临芯科技创新（杭州）有

限公司 6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本次股权转让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转让，其合计持股比例、数量和表决权未发

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上海临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临珺”）与杭实临

芯科技创新（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实临芯”）于2022年12

月19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上海临珺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151,228,7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8%）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转让给杭实临芯。 

杭实临芯具备杭州国资的股东背景，此次交易有利于优化上市公



司股东结构，在未来集成电路新主业落地端争取到更多资源和政策，

为后续向上市公司持续引进优质项目做铺垫，长远来看有利于上市公

司在集成电路新主业方向的快速、健康发展。 

杭实临芯本次取得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本

次转让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总股（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股（股） 持股比例（%） 

上海临珺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167,392,290 12.60 16,163,557 1.22 

杭实临芯科技创

新（杭州）有限

公司 

0 0 151,228,733 11.38 

合计 167,392,290 12.60 167,392,290 12.60 

本次股权转让系上海临珺与其一致行动人杭实临芯之间的转让，

其合计持股比例、数量和表决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协议转让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临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亚军 

3、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5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万元整 

5、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秋山路1775

弄1号4楼402I室 

6、营业期限：2016年12月15日至2036年12月14日 

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上海临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  

宏威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5.00% 

上海尚钰投资有限公司 16.67% 

姚冲 8.33% 

合计 100.00%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实临芯科技创新（杭州）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亚军 

3、成立日期：2022年10月21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整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9号3幢2楼221室 

6、营业期限：2022年10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数字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上海临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0.00%  

杭州汇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杭州上城区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100.00% 

（三）交易双方一致行动关系 

上海临珺持有杭实临芯60%股权，为杭实临芯的控股股东，上海

临珺和杭实临芯为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协议转让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上海临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杭实临芯科技创新（杭州）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22年12月19日 

（一）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重庆路桥151,228,733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股本总额的11.38%）及其所有权益（合称“标的股份”）。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80,000万元（“股份转让价

款”），即转让单价为人民币5.29元/股。 

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向乙方发送付款通知书，乙方应按付款通知

书载明的内容将股权转让款及时支付至甲方的指定银行账户。 

（三）股份过户 

在乙方支付完毕股份转让价款后，甲方应于30个工作日内将标的

股份解除质押，除甲方的原因或者甲方不配合外，如无法办理标的股

份解除质押，双方同意解除本协议且双方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双方应于标的股份解除质押后的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

份的过户登记。 

（四）利润分配 

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份过户日期间，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

仍归属于甲方继续享有；待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乙方按照其在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持有的标的股份比例享有现金分红收益。 

（五）税费 

因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税费，由双方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各自承担。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二）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转让过户手续，上述审批、

确认手续能否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三）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股份转让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具体情况请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2日 


